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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预留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76,686股，占授予前公司总股本的0.0303%。

2、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为29名。

3、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21年1月8日。

2020年11月30日，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有关规定，公司完成了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本计划” 、“本激励计划” ）的预留授予登记工作，现将相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19年11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关于将傅光明先生、傅芬芳女士的近亲属作为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

励计划的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2019年11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和《关于核实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

司监事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明显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3、2019年11月22日至2019年12月2日， 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

务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19年12月24

日，公司监事会披露了《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4、2019年12月27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关于将傅光明先生、傅芬芳女士的近亲属作为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并披露了《福建圣农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根据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

相关事宜的议案》中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2020年1月13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

的议案》和《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

6、2020年1月13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9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议案》和《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调整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

以及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安排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7、2020年2月20日，公司完成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工作并披露了《福建圣农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2020年2月21日。

8、2020年7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

9、2020年8月6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对杨洪杰、朱新杰等9名因个人原因已离职或不在公

司任职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74,281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

（12.07元/股）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10、2020年8月7日，公司披露了《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就公司拟回购注销杨洪杰、朱新杰等9名因个人原因已离职或不在公司任职的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74,281股之事宜向债权人进行了公告。

11、2020年10月15日，公司披露了《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

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截止该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回购注销杨洪杰、朱新杰等9名因个人

原因已离职或不在公司任职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74,281股限制性股

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注销手续。

12、根据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

励相关事宜的议案》中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2020年11月30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已

就上述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司董事会认为本

次激励计划规定的预留部分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公司董事会确定2020年11月30日为预留部分授予日，向

符合条件的32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438,716股，授予价格为13.30元/股。

13、2020年11月3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19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授予安排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14、2020年12月3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5、2020年12月21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肖峰、杜毅恒、刘建超3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的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96,167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12.07元/

股）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16、2020年12月22日，公司披露了《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就公司拟回购注销肖峰、杜毅恒、刘建超3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的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96,167股限制性股票之事宜向债权人进行了公告。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情况

1、本次限制性股票的预留授予日：2020年11月30日。

2、本次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数量：376,686股。

3、本次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人数：实际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共29人，包括公司及其下属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业务）人员，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4、本次限制性股票的预留授予价格：13.30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6、限售期情况说明：本激励计划自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24个月、36

个月。

7、本计划授予的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及实际认购数量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股)

占预留限制性股票总

数的比例

占目前股本总额的

比例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人员（29

人）

376,686 68.9648% 0.0303%

合计（29人） 376,686 68.9648% 0.0303%

注：（1）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

本激励计划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 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

计不超过本激励计划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0%。

（2）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

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3）上表中数值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的情况，系因在计算时“四

舍五入” 所致。

（4）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情况。

8、有效期、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

本激励计划有效期为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股权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

解除限售或回购注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48个月。

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限售期分别为自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

个月、24个月、36个月。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

偿还债务。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红利、股份拆细而取得的股份同

时限售， 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及其他方式转让， 该等股份解除限售期与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相

同。 若公司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该等股份将一并回购。

限售期满后，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

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

日止

30%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

日止

30%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

日止

40%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未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或因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而不能申请解除限售的

该期限制性股票，公司将按本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并注销激励对象相应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9、解除限售的业绩考核要求

（1）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考核年度为2020-2022年三个会计年度， 每个会计

年度考核一次。 各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

以2016-2018年三年营业收入平均值为基数，2020年度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31%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

个解除限售期

以2016-2018年三年营业收入平均值为基数，2021年度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38%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

个解除限售期

以2016-2018年三年营业收入平均值为基数，2022年度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45%

若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 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

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金融机构人民币整存整取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之和。

（2）个人业绩考核要求

各解除限售考核年度内， 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按照公司现行薪酬与考核的相关规定组织

实施，并依照激励对象的绩效考核结果确定其当期解除限售的比例。激励对象的绩效考核结果划分为A、

B、C和D共4个档次，考核评价表适用于考核对象。 届时根据下表确定激励对象解除限售的比例：

考核结果 A B C D

解除限售比例 100% 80% 60% 0

若各年度公司层面考核达标，则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按如下方式计算：

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个人当年可解除限售额度×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

激励对象当年因个人绩效考核而未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

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10、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与董事会通过的激励计划的差异情况

根据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确定

本次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日后，在后续办理缴款验资的过程中，刘涛、高海河和王帅3人因个人原因自愿

放弃认购公司拟向其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共涉及公司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62,030股。公司最终向29名激

励对象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376,686股，占授予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0.0303%。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实际授予完成的限制性股票情况与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情况一致。

三、本次授予股份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0年12月24日出具了《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验资

报告》（容诚验字[2020]361Z0118号），审验了公司截至2020年12月20日止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

认购资金实收情况，认为：截至2020年12月20日止，贵公司已收到王化春、汪尧春等29名限制性股票激

励对象缴纳的出资额人民币5,099,923.80元。 上述款项缴存于贵公司开立在中国银行南平光泽支行账

号为419578553269的人民币账户中。 其中：计入注册资本及股本为人民币376,686.00元，计入资本公积

（股本溢价）为人民币4,633,237.80元，新增股本占新增注册资本比例为100.00%。 经本次发行后，贵公

司累计股本为人民币1,244,501,917.00元，占变更后注册资本比例为100.00%。

四、本次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

本次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日为2020年11月30日，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2021年1月8日。

五、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增加 减少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36,388,199 10.96 376,686 0 136,764,885 10.99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107,737,032 89.04 0 0 1,107,737,032 89.01

三、股份总数 1,244,125,231 100.00 376,686 0 1,244,501,917 100.00

〔注：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回购注销离职的激励对象肖峰、杜毅恒、刘建超3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的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共计96,167股的相关手续尚未办理完毕， 故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的股份总数仍为1,244,125,231股。 〕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六、每股收益摊薄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完成后， 按新股本1,244,501,917股摊薄计算，2019年度每股收益为

3.3019元。

七、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权比例变动情况

由于本次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由1,244,125,231股增加至1,244,501,917

股，导致公司股东持股比例发生变动。 公司控股股东福建圣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本

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前的45.38%减少至45.36%，其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公司实际控制人傅光明先生、傅长

玉女士和傅芬芳女士持有公司股份比例未变更，仍为0.28%、2.67%、1.16%，其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

次授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九、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说明

本次实施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所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

特此公告。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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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变更提案、补充提案和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1月5日（星期二）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1月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1月5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1年1月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一)�股权登记日：2020年12月29日

(二)�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祁门路1777号辉隆大厦19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主持人：刘贵华先生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和网络投票的方式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

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指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含5%）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不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14人，代表股份数为357,025,014� � � �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0.4139%。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8人，代表股份数为350,095,998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9.6296%；网络投票股东为106人，代表股份数为6,929,0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7843%。

中小投资者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08人， 代表股份7,139,116

股，占公司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081%。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过与会股东的认真审议，大会通过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公司关于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957,1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005％；反对6,036,016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6906％；弃权31,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7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0061％；反对6,036,016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5485％；弃权31,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454％。

（二）逐项审议《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1、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957,1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005％；反对5,591,216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5661％；弃权47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7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0061％；反对5,591,216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3180％；弃权47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6759％。

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957,1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005％；反对6,056,716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6964％；弃权1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7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0061％；反对6,056,716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8385％；弃权1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555％。

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957,1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005％；反对5,761,216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6137％；弃权30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7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0061％；反对5,761,216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6993％；弃权30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946％。

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957,1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005％；反对6,056,716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6964％；弃权1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7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0061％；反对6,056,716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8385％；弃权1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555％。

5、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957,1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005％；反对5,591,216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5661％；弃权47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7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0061％；反对5,591,216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3180％；弃权47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6759％。

6、限售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957,1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005％；反对5,828,916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6326％；弃权23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7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0061％；反对5,828,916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6476％；弃权23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464％。

7、募集资金金额和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1,025,6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196％；反对5,502,966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5413％；弃权49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39,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9649％；反对5,502,966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0819％；弃权49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9532％。

8、未分配利润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1,566,0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4710％；反对4,912,766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760％；弃权546,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0,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5344％；反对4,912,766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8148％；弃权54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508％。

9、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1,133,6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499％；反对4,674,266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092％；弃权1,217,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4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7,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4777％；反对4,674,266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4740％；弃权1,21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0483％。

10、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962,3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019％；反对5,548,066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5540％；弃权514,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76,4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0782％；反对5,548,066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7136％；弃权51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082％。

（三）审议《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957,1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005％；反对5,051,816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150％；弃权1,016,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7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0061％；反对5,051,816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0.7625％；弃权1,01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2315％。

（四）审议《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1,173,6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611％；反对5,316,016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890％；弃权535,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87,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0386％；反对5,316,016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4632％；弃权535,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981％。

（五）审议《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1,360,0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4133％；反对4,431,966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414％；弃权1,23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4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4,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6489％；反对4,431,966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2.0800％；弃权1,23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2710％。

（六）审议《公司未来三年（2020-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1,648,9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4942％；反对4,825,566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516％；弃权55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63,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6956％；反对4,825,566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5933％；弃权55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110％。

（七）审议《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1,167,3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593％；反对4,639,866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996％；弃权1,217,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4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81,4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9497％；反对4,639,866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9922％；弃权1,217,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0581％。

（八）审议《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1,162,1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579％；反对4,381,316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272％；弃权1,481,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150％。

上述议案一至议案八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束晓俊、夏彦隆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

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关于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全文详见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及其签章页。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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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调整优化营销网络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交易事项概述

2020年12月31日，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新郎希努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郎希努尔集团” ）签署了《房屋买卖合同》，公司拟将拥有的商丘和鹤壁两处商铺（以下

简称“两处商铺” ）出售给新郎希努尔集团，以评估值为基础，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上述两处商铺的交

易价格为4,588.42万元。

以上事项已经公司2020年4月2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2020年5月19日召开的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

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郎希努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700753524087C

成立日期：2003年8月1日

住所：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东环路58号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桂波

注册资本：7,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男装及服饰的制造与销售；家具、纺织品的生产销售；自有房屋租赁；货物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企业管理咨询；光伏发电；以企业自有资金对服装、家具、地产、酒店项目的投资。 (不得经营金

融、证券、期货、理财、集资、融资等相关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新郎希努尔集团是由王桂波等43名自然人设立，截至目前，王桂波持有36,

297,000股，占总股本的51.85%，是新郎希努尔集团实际控制人；其余股东持有33,703,000股，占总股

本的48.15%。

新郎希努尔集团与公司及公司的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

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新郎希努尔集团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该公司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资信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新郎希努尔集团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360,683.59

负债总额 85,582.84

净资产 275,101.11

项目 2019年1-12月

营业收入 4,331.42

净利润 179.48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根据具有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亚太联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编号为亚评报字

（2020）第267号《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2020年10月31日，两处商铺以市场法确定的评估价

值为4,402.22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坐落

建筑面积

（㎡）

购买时间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交易价格

1

商丘市凯旋路与民主路交汇

处华联国贸中心一期一层

30、31号房和二层42号房

1,260.90 2012年3月 5,846.73 3,775.27 3,775.28

2

鹤壁市易丰广场第一幢一、

二层三号房

735.00 2012年1月 744.87 626.95 813.14

合计 1,995.90 6,591.60 4,402.22 4,588.42

以上两处商铺尚未取得产权证书，不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任何抵押、质押和其他

第三方权利，以及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公司于2012年以购买方式取得上述两处商铺，用于公司服装业务的营销网络建设。通过本次资产处

置，盘活公司存量资产，提高公司资产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出

售资产参考评估值定价，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协议由以下各方于2020年12月31日在广州市黄埔区签署。

甲方（卖方）：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买方）：新郎希努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商丘商铺

1、交易价格

以北京亚太联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编号：亚评报字（2020）第267号）为

基础，甲乙双方协商确定商丘房产交易对价为3,775.28万元，交易对价不因任何原因而调整。

2、价款支付

（1）第一笔款：本协议签署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交易总对价的50%，即1,

887.64万元；

（2）第二笔款：2021年6月30日前，乙方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交易总对价的50%，即1,887.64万元。

3、关于其他约定

因上述房产交易产生的税费由甲乙双方依法各自承担， 如法律没有规定的， 由甲乙双方各自承担

50%。

4、本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协议壹式肆份，各方各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二）鹤壁商铺

1、交易价格

以北京亚太联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编号：亚评报字（2020）第267号）为

基础，甲乙双方协商确定鹤壁房产交易对价为813.14万元，交易对价不因任何原因而调整。

2、价款支付

（1）第一笔款：本协议签署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交易总对价的50%，即

406.57万元；

（2）第二笔款：2021年6月30日前，乙方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交易总对价的50%，即406.57万元。

3、关于其他约定

因上述房产交易产生的税费由甲乙双方依法各自承担， 如法律没有规定的， 由甲乙双方各自承担

50%。

4、本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协议壹式肆份，各方各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违约责任

1、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的，每逾期一日，应按照应付未付金额的万分之五向甲方支付

违约金。 逾期超过30日，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乙方按交易总对价的2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2、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在不动产权证或房产过户手续具备办理条件时，任一方未按照本合同约定

配合办理相关手续的，则守约方有权终止该房产的交易，违约方应按终止交易房产对价的20%向守约方

支付违约金，同时，甲方将已收取的终止交易房产的房款无息退还给乙方。

3、在甲方取得房产的不动产权证后的30日内，甲方应配合乙方将上述房产过户至乙方名下。因任一

方原因（包括但不限于延迟办理、房产被查封等原因）导致房产过户至乙方名下的登记手续不能在本条

约定期限内办理完成的，则守约方有权单方终止该受影响房产的交易，违约方应按终止交易房产对价的

20%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同时，甲方将已收取的终止交易房产的房款无息退还给乙方。

4、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的任何款项，守约方有权在应付违约方的任一笔款项中直接扣除，如不足

扣除的，则差额部分由违约方另行支付给守约方。

5、因违约方违约导致本合同解除或终止的，因此而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由违约方赔偿。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2020年，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巨大冲击，公司注重内部管理，积极调整经营策略及资产结构。通过本

次资产出售，可以盘活公司的存量资产，提高公司资产的使用效率，从而增强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和盈

利能力，对公司经营无不利影响，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完成后，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对公司2020年利润总额的影响约为-2,003.18万

元，本数据为财务部门预计数据，具体数据以年审会计师审计数据为准。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本次交易后不涉及新增关联交易情形，与关

联人未产生同业竞争。 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房屋买卖合同；

4、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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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东莞市阳之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以下简称“药监局” ）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现将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1、药品注册批件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 盐酸度洛西汀肠溶胶囊

剂型 胶囊剂

注册分类 化学药品4类

规格

20mg

（以C18H19NOS计）

30mg

（以C18H19NOS计）

60mg

（以C18H19NOS计）

受理号 CYHS1800376国 CYHS1800377国 CYHS1800378国

批件号 2020S00915 2020S00916 2020S00917

药品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H20203727 国药准字H20203728 国药准字H20203729

上市许可证持有人 东莞市阳之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企业 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生产工艺、质量标准、说明书和标签照所附执行。

药品生产企业应当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方可生产销售。

2、药品的其他情况

度洛西汀主要用于治疗抑郁症，也可以用作其他精神疾病如焦虑的治疗。 度洛西汀是一种选择性5-羟色胺（5-HT）和去甲肾上腺

素（NE）双重再摄取抑制剂（SNRI），能够有效地改善抑郁症状和躯体症状，缓解患者的病情。 目前，盐酸度洛西汀肠溶胶囊的生产企业

主要有美国礼来公司、成都倍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石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上海上药中西制药有限公司等。

度洛西汀是《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0年版中乙类品种。 根据艾美仕中国市场数据，2019年度洛西

汀的销售额约为8,838.6万美元，较2018年增长约25.7%，是抑郁症治疗领域的主要用药品种之一。

该产品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向关联方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购买的27个仿制药之一

的度洛西汀肠溶胶囊，交易价格为4,197.93万元，详情请见公司于2019年2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发布的《东阳光关于控股子

公司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临2019-15号）。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该产品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价值和市场前景，上市后将成为公司在神经系统疾病治疗领域的产品之一，在进一步丰富公司的产品组

合的同时，也为广大患者提供质价双优的用药选择。

由于药品生产和销售受国家政策变动、招标采购、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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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一届监事会主席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诺医疗” 或“公司” ）于2020年12月14日、2020年

12月30日分别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及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陈琳

女士为第一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选举陈琳女士为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监事，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2月15日、2020年12月31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1年1月5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陈琳女士为公司第一届

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陈琳女士为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一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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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诺医疗” 或“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通知于2020年12月30日以书面送达等方式通知各位监事。会议于2021年1月5日在北京市海淀区高梁桥

斜街59号中坤大厦7层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本次会议

由陈琳女士召集并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的规定，会议召开程序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陈琳女士为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

经与会监事审议，一致通过“关于选举陈琳女士为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 同意选举陈琳

女士为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披露的《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选举第一届监事会主席的公告》（2020-002）。

特此公告！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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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北山公司签订矿用车采购合同

重大合同暨日常关联交易进展公告（2）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受疫情影响，北方国际蒙古矿山项目进展不及预期，北山公司未能在合同约定期限内（2020年12

月31日前）按照合同约定批次全部采购公司的矿车，且后期是否采购公司矿车也将根据疫情影响及其

矿山项目进展情况再行确认，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北山公司仅采购合同约定的三分之一的矿车。 该项合同未能如期全部执

行，对公司2020年度的经营成果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如后续确认采购公司矿车，将对公司实施采购年

度的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

一、交易概述

经2020年5月20日七届十二次董事会以及2020年6月12日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与辉邦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矿用车采购合同重大合同暨日常关联交易变更合同主体为北山公司》的议

案（合同总金额为89,190,900.00美元， 与变更合同主体前金额相同， 合同履行期限由变更主体前的

2020年7月31日前顺延至2020年12月31日前，结算方式、履行方式、违约责任及其他条款等均与原合同

条款一致），详见分别于2020年5月21日、2020年5月26日以及2020年11月1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披露的《关于公司与辉邦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矿用车采购合同重大合同暨日常

关联交易变更合同主体为北山公司的公告》（编号：2020-027）、《关于公司与辉邦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矿用车采购合同重大合同暨日常关联交易变更合同主体为北山公司的补充公告》（编号：2020-029），

《关于公司与北山公司签订矿用车采购合同重大合同暨日常关联交易进展公告 （1）》（编号：

2020-040）。

二、交易进展情况及其影响

由于项目实施地在蒙古国塔本陶拉盖煤矿，受疫情影响，北方国际蒙古矿山项目进展滞后，进而导

致采购公司矿车进程缓慢，截至2020年12月31日，仅采购合同约定的三分之一的矿车，且后期是否采购

公司矿车也将根据疫情影响及其矿山项目进展情况再行确认，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由于该项合同未能如期全部执行，对公司2020年度的经营成果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如后续确认

采购公司矿车，将对公司实施采购年度的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

公司将根据合同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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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21年1月5日，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收到宜宾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关于陈洪同志免职的通知》（宜国资干【2020】96号）。 因工作调整，陈洪先生向公司董事会辞

去副总裁职务。 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完成相关手续。 辞职后，陈洪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陈洪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1,34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40%，陈洪先生将严格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

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及公司相关规定的要求，

对所持公司股份进行管理。

陈洪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对陈洪先生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

心的感谢。 该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六日

方正富邦ESG主题投资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产品资料概要

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方正富邦ESG主题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全文于2021

年1月6日在本公司网站（www.founderff.com） 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

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18-0990）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一月六日


